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执行裁定书 
（2021）赣 0103执 3637号之一 

申请执行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住所地：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会展路 199 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100858342781L。 

负责人：唐朔，该分行行长。 

被执行人：江西博今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

西湖区广场南路 205 号恒茂国际华城 16 栋 A 座 2306 室，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360100593763432R。 

法定代表人：王幸。 

被执行人：江西呈祥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南

昌市红谷滩新区滨江豪园 3 号楼 03 号商铺（第 1 层），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3601006809088713。 

法定代表人：章义龙。 

被执行人：杨林，男，1973年 8月 12日出生，汉族，住江西

省南昌市青云谱区迎宾北大道 980支路 61号 12栋 4单元 407室，

身份证号码：360104197308121939。 

被执行人：王媛，女，1979年 7月 28日出生，汉族，住江西

省南昌市青山湖区北京东路 308号恒茂国际都会 12栋 A单元 1201

室，身份证号码：36042519790728202X。 

被执行人：陈卫星，男，1972年 11月 7日出生，汉族，住江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西省丰城市秀市镇新田村岭下组 36 号，身份证号码：

362202197211075096。 

被执行人：熊淑珍，女，1969 年 7 月 1 日出生，汉族，住江

西省丰城市秀市镇河东煤矿宿舍 532 号，身份证号码：

36220219690701510X。 

被执行人：王幸，男，1989年 4月 16日出生，汉族，住江西

省南昌市西湖区桃苑大街 173号 10栋 3单元 202室，身份证号码：

360425198904162035。 

被执行人：彭玉青，女，1990年 7月 20日出生，汉族，住江

西省九江市永修县涂埠镇永兴南津窑生活区 353号，身份证号码：

360425199007203129。 

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21）赣 0103民初 796号民

事判决书，于 2021 年 5 月 13 日向被执行人江西博今实业有限公

司、江西呈祥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杨林、王媛、陈卫星、熊淑珍、

王幸、彭玉青发出执行通知书，责令上述被执行人立即履行生效

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但被执行人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四条

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

定》第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拍卖被执行人江西呈祥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所有的位于抚

州市临川区上顿渡龙津路 79号清华国际学园 1幢 1-11室房产； 

二、拍卖被执行人江西呈祥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所有的位于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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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市临川区上顿渡龙津路 79号清华国际学园 1幢 1-21室房产； 

三、拍卖被执行人江西呈祥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所有的位于抚

州市临川区上顿渡龙津路 79号清华国际学园 1幢 201室房产；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 判 长  包 志 清 

审 判 员  刘 文 锋 

审 判 员  章    辉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四日 

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 

 

书 记 员  张    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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